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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陈诗鑫

“余某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监督
移送案被最高检列为典型案例，我们
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案例警示教育
作用。同时，要加强‘两法’衔接，维护
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岁末年初，福
建省晋江市检察院把依法助力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纾解群众急
难愁盼的一项工作重点。

1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该院联合
多部门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
排查工作，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强化
案件线索摸排，对工作中发现的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线索第一时间分析
研判，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辛苦工作却遭欠薪

余某安是晋江思福鞋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思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和实际经营者。2018年 4月开始，余某
安在晋江市经济开发区租赁厂房和机
器设备，组织工人从事鞋业制造和加
工，公司从最初的 20多人发展到近百
人，工人基本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不
少为夫妻或兄弟姐妹结伴来务工。

“欠债太多，公司做不下去了。”
2019 年 6 月，余某安给公司一位管理
人员发了这条短信，随后失联，公司
陷入瘫痪。在公司打工的老王和妻子
因家境贫困，来到余某安的厂里当流
水线工人，一天要清洁 1000 多双运
动鞋鞋底，指望着每个月的工资维持
生计，没想到余某安不光不支付工
资，还玩起了“失踪”。

同样没有拿到钱的还有老李、小
刘等 97 名工人，共计被欠工资 134 万
余元。无奈之下，97 名工人将该情况
投诉至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经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指令限期整
改，余某安未能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
出面解决欠薪问题，逾期仍未支付所
拖欠的工人工资。

通过“两法”衔接发现问题线索

“外来打工不容易，绝对不能让
欠薪寒了农民工的心！”2019 年 7 月 5
日，晋江市检察院在开展“两法”衔接
执法情况检查时，通过查询福建省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发
现余某安的上述问题线索。经审查认
为，余某安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
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余某安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行为，严重损害了群众利

益，已经涉嫌犯罪。
为及时帮助务工人员追回欠薪，

晋江市检察院于 2019 年 7 月依法启
动监督程序，建议晋江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犯
罪线索，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
查，并适时派员介入侦查，引导搜集、
固定相关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的有效衔接。2020 年 4 月，逃匿
省外的余某安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在建议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移送犯罪线索的同时，该院积
极走访相关部门和涉案公司，与晋江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乡镇司法
所、市信访局等部门联动，安抚欠薪
工人情绪、积极释法说理，引导他们
理性维权，并协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涉乡镇政府、厂房出租
公司及农民工代表共同商议支付农
民工工资的解决方案。

经过梳理发现，思福公司还有部
分未收上来的货款，库房里还有一些
产品、半成品和机台模具等资产。最
终在各方努力下，公司要回了部分货
款，变卖了库房存货和部分机台设
备，厂房出租公司垫付一部分，共筹
得薪资 125 万余元，按照 97 名工人每
人 被 拖 欠 工 资 93％ 的 比 例 进 行 发
放，及时解决了农民工的燃眉之急。

实现“三个效果”统一

“我太天真了，以为逃到外省可
以东山再起，没有看到工人们辛苦劳
作却一无所获，我知错了。”在审查起
诉阶段，余某安如实供述罪行、自愿
认罪认罚，并表示在案件处理完毕
后，自己会去打工赚钱，等赚到钱后
一定会清偿所拖欠的工人剩余工资。

鉴于案发后余某安仍然拖欠部
分工资未支付，且该案被追回的欠薪
部分系厂房出租公司垫付，晋江市检
察院综合全案犯罪事实和情节，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依法对余某安提起
公诉。8 月 20 日，法院全部采纳了检
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提出
的量刑建议，判处余某安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 3万元。

该案的办理实现了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1 月 6 日
被最高检评为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欠薪被及时讨回后，我们继续留
在晋江务工。因为遇到欠薪问题，有检
察机关和有关部门撑腰解决，大家感
到心里很踏实，也很有信心。”拿到被
拖欠的工资时，工人们对检察官说。

【绝不能让欠薪寒了农民工的心】

公 共 交 通 是 许 多 人 出 行 首 先 选 择 的 方
式。大家坐在车上，无不想着安全快捷地到达
目的地。但公交车不同于出租车、网约车，它
有固定的行驶路线和上下客站点。既然选择
公交出行，就要遵守公共交通规则。但生活中
总有人只想着要方便自己，为此甚至动口动
手，没想过其行为极有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
后果。

据扬子晚报网 1 月 19 日报道，1 月 17 日下
午，一辆由江苏阜宁县城开往某镇的公交车，
在经过该镇某站点停靠下客，继续正常行驶
后，乘客裴某提出下车要求。他表示，刚才停
靠的站点离自己家比较远，就想让公交车经
过路口时停一下，他这样回家近一点。

因裴某提出的理由不符合紧急停靠的相关
情形，司机告知其公交车不能随意停靠，并建议
他到下一个站点后再下车。见公交车行驶的路
线距离自家路口越来越远，裴某无视司机和其
他乘客的劝阻，大声呼喊要求立即停车。司机没
有听从裴某的无理要求，继续驾驶车辆前行。

这时，裴某突然冲到公交车驾驶室处，从驾
驶室挡板下面伸手抓住司机的右手，猛地向外
拉拽，试图强行逼停公交车。司机赶紧进行紧急
处置，在第一时间把稳方向盘，并紧急踩下刹车
停车。之后，司机报警。后裴某被公安机关依法
以涉嫌妨害安全驾驶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只因不想多走几步路，一言不合就抢夺起
方向盘，真是不可理喻。仅因一己之私，便置全
车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更是胆大妄为。要不是
公交车司机处置得当，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伤害
的不仅是他人，还有他自己。过往的教训历历在
目，但此类不理智的行为还时有发生。有鉴于
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规
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
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
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我想说的是，不管理由是什么，裴某的这
种行为都是不可被宽恕的，因为看似他抢夺的
是方向盘，实则是全车乘客的
生命安全。这次公交车司机处
置妥当及时将车停住了，万一
没停住呢？后果不敢想。希望
别再有像裴某这样的任性乘
客了，让每一名上车乘客都能
安全、放心地抵达终点。

（本期坐堂 王宇）

停 车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赖栩栩

“我们年纪大了赚钱真的不容易
啊，没想到你们会把我们老百姓的事
情放在心上，我终于把拖了两年多的
工资拿到手了。”近日，68 岁的老张
收到了拖欠的工资，第一时间给浙江
省义乌市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打来
电话。

打工遭遇老板“跑路”

2018 年 8 月，浙江省丽水市的梁
某与几个朋友合伙在义乌开了一家
文化公司，主营 KTV，招聘了员工负
责管理、服务、保洁等。当时已经 65
岁的老张没有养老保险金，为贴补家
用，他来到梁某的公司应聘当上了保
洁员，工资每月 3000 元。一开始，他
每个月都能领到工资，但后来公司经
营不善濒临倒闭，工资总是拖了又
拖。经老张等人催促，公司管理人员
拿起电话向梁某询问工资情况，这才
发现自己的微信、电话早已经被梁某
拉黑，根本联系不上。后来，他们还发
现梁某已经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为他人。这下，老张等人恍然大悟，老
板这是要“跑路”啊，大家的工资怎么
办？

“老板还欠我 4500 元，都是我的
养老钱，我得去讨回来。”无奈之下，
2019 年 9 月 26 日，老张与其他被拖欠
工资的员工联名向义乌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投诉，
人社局审查后向梁某及其公司发出

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于同
年 11 月 8 日付清拖欠的工资。但梁某
收到通知后仍拒不支付，其行为已涉
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公安机关于
2020 年 1 月 6 日立案侦查。2021 年 1
月 11日，梁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2021 年 3 月 24 日，义乌市公安局
将此案移送至义乌市检察院审查起
诉。

27人投诉为何只认定24人

义乌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吴永强受理了这起案件。他在对案件
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梁某以逃匿的
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他的行为已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梁某归案
后，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支付了 24
名员工共计 8.8 万元工资。但案卷中
的一个特殊情况引起了吴永强的注
意，他发现，被拖欠工资的员工总共
27名，工资共计 9.7万余元，但人社局
发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中只
认定了其中 24 名员工的工资 8.8 万
余 元 ，还 有 3 名 员 工 的 工 资 没 有 认
定，这是怎么回事？

吴永强当即向人社局进行咨询，
得到的回复是：“三名员工中，一人因
联系不上无法确认工资，另外两名员
工老张和老刘均已到退休年龄，是超
龄劳动者，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这
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所以
未予认定，他们二人可通过其他司法
途径进行维权。”

法律虽有这样的规定，但老张、
老刘二人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文化水

平不高，让他们再通过其他司法途径
维权，耗时长且诉讼成本高。吴永强
与同事们开始思考，在检察环节有没
有办法能够更好地解决矛盾，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

问题得到了解决

2021 年 11 月，老张得知其他员
工领到工资后，来到义乌市 12309 检
察服务中心反映情况：“我年纪大了，
哪知道怎么打官司，难道我的血汗钱
就这样打水漂了？”

其 实 ，吴 永 强 早 就 把 老 张 的 烦
“薪”事记在了心上。他研阅了劳动权
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法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不
能简单将“超龄”与劳务关系直接画
等号，针对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且未
领取退休金的超龄劳动者，应当确认
其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实行平等
保护。另一边，他从犯罪嫌疑人梁某
处打开缺口，多次向他释法说理。“我
想明白了，他们的钱我愿意还。”最
终，梁某将拖欠老张、老刘的工资缴
至劳动行政部门专用账户。老张、老
刘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工资。

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全案认为，梁
某因经营不善而拖欠工资，虽有逃匿
行为，但在案发后全额付清员工工
资，未造成严重后果，于近期对他作

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老年人就

业越来越普遍，如何更好地维护他们
的合法权益，结合此案办理，吴永强与
同事们梳理了相关法律规定、查阅了
司法判例，找准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
关系的法律依据，与当地劳动行政部
门进行了磋商并发送了检察建议，建
议对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且未领取退
休金的超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保护。

另外，针对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和退休金的超龄劳动者，虽不
属于劳动法调整，但他们建议劳动行
政部门受理该类投诉并将刑事案件
一并移送，以便督促欠薪者偿还薪
资，最大化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超龄老人的烦“薪”事终于解决了】

□本报记者 曹颖频 通讯员 林路

日前，四川省攀枝花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拒
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刑事抗诉案件，获得二审
法院支持并改判。该案是四川省首例提出刑事抗
诉并获得成功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1 月 6
日，该案被最高检评为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欠薪人遇到“护薪”人

2018 年至 2020 年，刘某以攀枝花市熙融装饰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在攀枝花市仁和区、盐边
县境内承接房屋修建工程，共收到工程款 100 余
万元。在支付农民工报酬时，他却动起了歪脑筋，
先后两次拖欠 60 余名农民工工资共 27 万余元，最
长的时间跨度达 3年之久。

仁和区、盐边县两地人社部门多次向其下达
责令改正决定书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但刘某均未理睬，甚至采取变更电话号码、前
往外地打工等方式，企图逃避支付剩余的农民工
工资。

2021 年 2 月 9 日，仁和区检察院以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对刘某批准逮捕。在审查起诉阶
段，办案检察官发现，刘某拖欠的工资有两笔，一
笔是拖欠 30 名农民工工资 15.4 万余元，另一笔是
未足额支付 30 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11.8 万余元。5
月 11日，该院依法对刘某提起公诉。

2021 年 6 月，仁和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第一
笔犯罪事实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以第二
笔事实中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
称盐边县人社局）出具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
指令书因工作失误遗漏“支付”二字、缺乏“经政府
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这一入罪前置要件为由，认为
该笔事实不构成犯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七
个月，并处罚金 5万元。

“护薪”人也是有心人

“拿到判决书后，我们认为一审判决中未认定
刘某拖欠农民工工资 11.8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确有
错误，导致量刑畸轻。为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有效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依法保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我们向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也得到
了省、市检察院的支持。”仁和区检察院办案检察
官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夯实二审抗诉证据体系，
攀枝花市检察院成立专门办案组，针对一审判决中
未认定事实的理由，关键言词证据以及书证内容模
糊不清等重点，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先后依法提
取了盐边县人社局送达回证等书证，询问了该局执
法人员和相关证人，走访涉案公司注册地。

经查证，盐边县人社局留置送达的劳动保障
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并未遗漏“支付”二字，而该
局移交公安机关证据材料中的指令书却有所遗
漏。该院同时查证，盐边县人社局在下达该指令
书前，就已向刘某出具过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
通知书，告知该局已对其欠薪行为立案调查，并组
织其与被欠薪的农民工进行调解，随后下达的指
令书也载明了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客观事实。该
院认为，即使指令书中遗漏“支付”二字，也不会影
响刘某对行政机关要求其支付劳动报酬的认知，
或者使一般社会公众对指令书目的和含义产生误
解。“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这一前置行为自
始存在，并得到了新证据的充分证实。

2021 年 11 月 4 日，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作出二
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依法认定刘
某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 11.8 万余元的行为构成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改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 5万元。

“四川是农民工本地用工和劳务输出双重大
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大局。四川检察机关坚决落实国务院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和最高检专项部署，既严厉打击
恶意欠薪行为，又果断行使抗诉手段发挥法律监
督职能，同时通过该案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和警示，
对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起到非常好的警示
作用。”四川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要负责人说。

【当好“护薪”人】

本周刊投稿请
扫码加入QQ群

让劳动者不再烦“薪”忧“酬”
【编者按】 马上要过年了，“讨薪”又成了岁末热点话题。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能否及时拿到足额工资，是每一

名打工人的大事。近日，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
通知》，决定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春节前，在全国范围对欠薪问题实施集中专项治理。拖欠工资具有一定隐蔽
性，部分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劳动者维权面临困难。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同时，注重以案释法，以检察服务传递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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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询问证人

△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到社区调研超龄劳动
者保护问题

△晋江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
阅“两法”衔接平台执法情况。

2021年 1至 11月，全国检察机关
不批准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
件893件 953人，同比分别上升55.3%
和 50.8%，不起诉 1031 件 1244 人，同
比分别上升4.1%和 5.3%。

2021年 1至 11月，全国检察机关
共受理审查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案件2813件 3243人，同比分别上升
12.3%和 12%。通过办案追缴欠薪约
1.68亿元。

2021年 1至 11月，全国检察机关
依法批准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案件 716件 732 人，提起公诉 1256 件
1382人。


